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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保障权 

郭曰君

    社会保障制度是二十世纪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历来比较重视社会

保障制度建设，从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

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都对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及有关社会保障制度作了相应规定；从1949年12月19日

政务院发布新中国第一项社会保障法规《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起，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颁布了大量有

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到1986年之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历经曲折坎坷，建立起与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

结构相适应的国家——单位制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求

改革传统的国家——社会制的社会保障制度。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七个五年计划》首次提出社会保障概念，而且单独设章阐述了社会保障的改革与社会化问题。同年7月

12日，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11月10

日劳动人事部颁布《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用人自主权和职工工资、保险福利费用的规定》。上述四项规范性

法律文件标志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进入了制度重构时期，并逐步由国家——单位制向国家——社会制转

型。[①]经过18年的探索与改革，国家——社会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呈现雏形，但由于种种原因，与我国

经济建设以及其他法律制度建设相比较，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社会保

障水平很低。 

    

    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继续改革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出“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

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上述政策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二

十三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规定为我国建立健全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宪法基础。 

    

    社会保障制度与公民的社会保障权有着密切关系。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应成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逻

辑前提。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是基于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也可以是基于国家对公民的恩赐和救

济，但其意义却大不相同。如果是前者，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国家权力受到

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制约；如果是后者，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全基于国家的自由裁量，公民只能请求国家

的恩赐，而不能凭借其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因此，只有在宪法上确认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障制度

的建立健全才有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保障权不是市民的特权，而是包括市民与农民的每一个公民都应平等

享有的普遍权利。国家应保障农民享有与市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当然，平等不等于相同，也不等于平

均，而是给农民以公民待遇。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建

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远未成熟，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由城镇社

会保障体系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两部分组成。长期以来，我国更为重视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而相对忽视农

村社会保障制度。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瓦解之后，有人认为农村社会保障应以商业保

险为基础，有些地方进行了试点，但试验结果证明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但是，

直到现在，仍然有人认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以商业保险为基础，采用政府主导下的商业再保险模式，而

保险业务应当彻底依靠商业保险运营。[②]商业保险迥异于社会保险，在农村以商业保险代替社会保险，

实质上等于剥夺了农民的部分社会保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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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

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③]我国现行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

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

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

教育。”这一规定可以理解为关于公民社会保障权的规定，与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三条相对应。但两者也存

在不相一致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中不包括失业保险。完整的社会

保障体系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社会保险包括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显然，上述规定中不包括失业保险，因为当时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有能力为

所有的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中国不应存在失业问题，实践证明，失业并非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现象，我

国同样存在失业问题，甚至还很严重，失业保险已成为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第四

十五条的规定未采用社会保障权的概念。正如前文所讲，直到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才首次在国家的法律文件中提出“社会保障”概念。因此，1982年制

定现行宪法时不可能使用社会保障权的概念。第三，社会保障权与物质帮助权的涵义不完全相同，前者比

后者涵义更为全面广泛。物质帮助权是公民因失去劳动能力或者暂时失去劳动能力而不能获得必要的物质

生活资料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生活保障的一种权利。具体表现为老年人的物质帮助权、患疾病的公民

的物质帮助权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的物质帮助权。社会保障权是指公民因尚无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

或者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或者虽有劳动能力但不能实现其劳动力价值而不能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资

料，或者虽通过劳动获得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但由于家庭负担较重仍不能满足个人及家庭最低生活需要，

以及其它不可预见不可抗拒的风险发生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生活保障的一种权利。社会保障权除表现

为上述物质帮助权的三种形式外，还具体表现为孤儿的社会保障权，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权等。其四，社

会保障权的内容既包括物质保障，又包括社会服务，或者说社会保障权的客体既包括物，又包括行为；而

物质帮助权的内容和客体仅限于前者。其五，从字面上理解，物质帮助权给人以错觉，仿佛物质帮助是由

国家和社会无偿提供的，事实上，社会保障的主体是社会保险，公民享有社会保险权以交费为前提而非无

偿的，因此，物质保障权的提法既不准确又容易引人误解。由此可见，社会保障权的概念更为准确，与社

会保障制度的概念更为协调一致，享有社会保障权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有鉴于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依照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项赋予的解释宪法的职权对宪法

第四十五条进行解释，保持宪法第四十五条与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三条之间的和谐一致。宪法修正案第二十

三条属于总纲，宪法第四十五条属于分则，前者对后者具有指导意义；前者为新法，后者为旧法，前者的

效力由于后者。应运用论理解释（主要是联系整体的解释和联系法律效力等级的解释）的方法，对宪法第

四十五条做扩充性解释，使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得以明确，使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真正成为以社会保障权为本

位的法律制度，成为人权的屏障。 

     

        

    ------------------------------------------------------------------ 

    郭曰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①] 关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历史分期，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本文采纳郑功成先生的观点，以

1986年的三个法律文件作为分期标志，1986年之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为国家——单位制，1986年之后由国

家——单位制向国家——社会制转型。参见郑功成等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②] http://news.sina.com.cn/c/2004-02-19/18482906552.shtml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以政策性保

险为主体 

    

    [③] 王兆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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